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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 年度原住民族語保母托育獎助計畫 

102 年 7月 11 日行政院原民族委員會原民教字第 1020038608 號函核定 

102 年 8月 7日行政院原民族委員會原民教字第 1020043403 號函部分修正 

 

壹、 計畫緣起 

  語言的流失和死亡是世界性的問題。目前世界上將近有 6,000 種的語言，其中

在太平洋地區約有 3,000 種。如將瀕臨死亡的語言界定為兒童不再學習的語言，

那麼根據學者 Michael Krauss (1992 年)的估計，在 21 世紀末世界上幾乎達 90 

％的語言會死亡或滅種，而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正面臨嚴重流失的困境，致如何

讓兒童願意再學習及使用族語，以及如何找出更具效果的族語傳承方法，即成為

族語復振工作中重要的課題之一。 

  專家學者研究又指出，嬰幼兒語言發展最重要的黃金期是在三歲以前，接著為

學齡前階段，而嬰幼兒的主要照顧者（父母、祖父母或是保母）堪稱為生命中的

第一位老師，且對於原住民族嬰幼兒學習族語的環境而言，家庭則是最自然的學

習環境。因此，如何提升嬰幼兒生命中的首位老師經常使用族語並與之互動交

流，且進一步積極營造嬰幼兒早期優良之族語學習環境，已然成為族語振興工作

之重要基石。 

  本計畫之首要目的，即在透過國內社會福利體系之嬰幼兒照顧「社區保母系

統」，受其輔導、保障及規範，並結合族語傳承意義及其內涵，培育兼具保母專

業技能及族語傳承知能的族語保母，並規劃合宜的親職教育活動，讓原住民族 2

歲以下嬰幼兒除獲得妥善之照顧外，也能落實族語學習家庭化與部落（社區）化

的目標。 

貳、 計畫依據 

一、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原住民族語言振興六年計畫（97-102

年）。 

二、 本會 102 年度施政計畫。 

參、 計畫目標 

一、 提升原住民嬰幼兒照護資源，建構最自然的族語文化學習環境。 

二、 強化原住民家長親屬托育及親職知能，促進嬰幼兒潛能發展。 

三、 培育原住民族語保母，落實族語學習家庭化、部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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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效結合社會福利資源，提供部落（社區）在地就業機會。 

肆、 辦理機關 

一、 主辦機關：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協辦機關：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含原住民族地區 55 個鄉鎮市區公所） 

伍、 實施期程： 

一、 執行期程：102 年 7 月～103 年 3 月。 

二、 工作期程： 

(一) 宣導與申請：102 年~8 月。 

(二) 培訓：102 年 8～10 月。 

(三) 族語托育：102 年 10～103 年 3 月。 

(四) 成果彙編：103 年 3 月份。 

陸、 工作項目： 

一、 培訓族語保母及族語檢測。 

二、 設置家庭訪視員參與輔導與查核。 

三、 發放族語托育獎助金。 

四、 辦理親職座談與成果展示。 

五、 編定幼兒發展評估表。 

六、 編製族語保母傳承語言文化操作手冊。 

柒、 獎助對象： 

一、 原住民地區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二、 本會核定之族語保母。 

三、 送托本會核定「一般族語保母」托育之家庭。 

捌、 族語保母資格及類別 

一、 族語保母資格： 

(一) 會說流利族語並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或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

育、家政、護理相關學程、科、系、所畢業，或修畢托育人員（保母）

專業訓練課程且領有結業證書之原住民。 

(二) 取得本會辦理「原住民族語言能力認證考試」合格證書之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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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對象以符合前兩項之資格者為主，如仍有名額，則優先提供目前有照顧

三等親內之嬰幼兒，且會說流利族語之原住民。 

二、 族語保母類別： 

(一) 親屬保母：參與本計畫職能強化訓練課程結業，收托三等親內 2歲以下

之原住民籍嬰幼兒，並採內政部所定親屬保母方式進行托育工作者。 

(二) 一般保母：參與本計畫職能強化訓練課程結業，收托 2歲以下之原住民

籍嬰幼兒，並採內政部所定居家方式進行托育工作者。 

玖、 獎助項目及核撥基準 

一、 族語保母獎助金：  

(一) 「親屬保母族語托育」獎助金：每照顧 1 名三等親之嬰幼兒每月發放族

語托育獎助金新台幣 3,000 元整。 

(二) 「一般保母族語托育」獎助金：每照顧 1 名嬰幼兒每月發放族語托育獎

助金新台幣 3,000 元整。 

二、 送托家庭獎助金： 

(一) 鼓勵原住民家庭將 2 歲以下嬰幼兒送托本計畫「一般族語保母」托育照

顧。 

(二) 每戶送托家庭每月發放族語托育獎助金新台幣 2,000 元整。 

三、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行政業務費：依據進用族語保母人數核定本計畫行政業

務費，計算基準如下表一。 

﹝表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行政業務費﹞ 

 

壹拾、 實施方式 

一、 辦理計畫宣導： 

核定族語保母人數 補助行政業務費用(新台幣) 

10 人以下 3 萬元 

11～20 人 5 萬元 

21～30 人 7 萬元 

31～40 人 9 萬元 

41～50 人 11 萬元 

51 人以上 1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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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本會統籌規劃計畫說明及宣傳活動，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配合或

予以協助。 

(二) 結合本會設置之家庭暨婦女服務中心、日間關懷站或民間團體及各縣

市原住民就業專員廣為宣導。 

二、 受理族語保母之申請與核定： 

(一) 族語保母之申請： 

1.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鼓勵轄屬符合本計畫所定資格條件者，申請擔任族

語保母，並於 102 年 8 月底前將彙整完成之名冊提送本會審核。 

2. 本會統籌規劃設計報名方式及相關表件等，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配合

辦理。 

(二) 族語保母之核定：由本會辦理族語保母申請人員之族語檢測，再依經

費資源及分配均衡性等原則核定各直轄市、縣市族語保母人數，本年

度預計核定 260 名。 

三、 辦理職能強化訓練： 

(一) 族語文化學習課程（計 36 小時）： 

1. 課程內容：包含族語文化介紹、輔導訓練、教材教具操作訓練等。 

2. 授課對象：會說流利族語並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或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幼兒保育、家政、護理相關學程、科、系、所畢業，或修畢托育

人員（保母）專業訓練課程且領有結業證書之原住民。 

(二) 托育人員（保母）專業訓練課程（計 126 小時）：  

1. 課程內容：參照內政部所定之托育人員（保母）專業訓練課程規劃課

程。 

2. 授課對象：本計畫核定之族語保母中，未領有 126 小時托育人員（保

母）專業訓練課程結業證書者。 

四、 家庭訪視員族語托育輔導： 

(一) 為確實瞭解各族語保母執行狀況與實施成效，本計畫培訓約 30名家庭

訪視員，負責訪視輔導與查核工作。 

(二) 每月至少辦理居家訪視輔導托育 1次，安排家庭訪視員針對每位族語保

母進行每月至少 1次之家庭訪視及輔導。 

五、 發放族語托育獎助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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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會設計相關撥款及領據等制式表件，提供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配合辦

理相關發放事宜。 

(二) 地方政府將托育獎助金納入年度預算辦理。 

六、 辦理親職講座及活動： 

(一) 邀請族語保母及原住民家庭參與本計畫親職講座或分享活動，增進原住

民家庭的社會支持資源。  

(二) 於當地主要據點每三個月至少進行 1場相關親職講座或分享活動。 

壹拾壹、 經費撥付及核銷 

一、 經費撥付： 

(一) 本計畫經費係採代收代付就地審計方式辦理，並一次撥付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 

(二) 撥付地方政府行政業務費：由本會依據進用族語保母人數核定額度一次

撥付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三) 撥付獎助對象（族語保母、送托家庭）：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據家

庭訪視員訪視輔導查核紀錄按月發放族語托育獎助金。 

二、 經費核銷： 

(一) 本計畫經費應專款專用，地方政府不得移作它項計畫支用。 

(二) 本計畫經費支用、核銷結報及結餘款，應依本會補助地方機關經費會計

作業注意事項規定辦理。 

壹拾貳、 行政管考事項 

一、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配合隨時督導、查核及訪視族語保母執行托育工作

情形，並將查核情形函報本會備會，作為次年度獎助審查之重要依據。 

二、 本會得視實際需要，派員實地瞭解計畫執行情況，及隨時抽樣訪視各族語

保母托育工作情形。 

三、 訪視期間如發現有族語保母未依本計畫實施族語傳承共學之情形發生，應

立即提送相關紀錄送請本會復核，經查核屬實者，本會得停止獎助。 

壹拾參、 經費需求與來源 

一、 經費來源：由本會 102 年度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原住民就業基金（含

公益彩券回饋金）支應。 

二、 經費需求：本計畫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2,180萬元整。 

壹拾肆、 預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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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量化效益 

(一) 培育 260 位具備族語傳承能力及照顧嬰幼兒專業知能的族語保母，並提

供在地就業的機會。 

(二) 有效掌握語言學習黃金期，預估有 700 位原住民族嬰幼兒籍族語托育參

與本計畫並學習族語，落實族語學習家庭化、社區化。 

(三) 結合原住民行政單位與其他社政單位等的資源，進而輔導協助約 100

名族語保母登錄社區保母系統，提升保母專業能力與保障幼兒權益。 

二、 質化效益 

(一) 結合內政部社會福利資源及親屬居家托育照顧，推動 0-2 歲嬰幼兒接受

族語沉浸式學習，提供原住民在地就業機會，有效保存與發展原住民

族語言。 

(二) 多元化族語學習管道，族語傳承工作有效結合社會福利資源，提升族語

復振之具體成效。 

(三) 透過邀請族語保母及家庭參與親職座談或分享活動，擴大家庭之間的連

結與合作，增進原住民家庭的族群認同，並取得部落、社區社會之支

持與認可。 

壹拾伍、 附則 

一、 本會委託專業團隊辦理本計畫之宣導、培訓輔導族語保母、親職活動及成

果展示；協請地方政府辦理族語保母之申請及族語托育獎助金之發放（詳

如分工表）。 

二、 本會依經費資源及分配均衡性等原則，核定各直轄市及縣市之族語保母分

配人數。 

三、 本計畫族語保母使用之族語別應與照護之嬰幼兒所屬族語別為原則。 

四、 族語保母在實際進行托育工作時，與幼兒互動須優先使用族語，並依本計

畫所定「幼兒發展評估表」記錄托育情形，並接受家訪員之托育輔導。 

壹拾陸、 附錄 

一、 召募培訓族語保母報名簡章（含報名表）。 

二、 本計畫權責分工。 

三、 本計畫工作流程圖。 

四、 96 年至 101 年各直轄市及縣市原住民籍取得「保母技術士執照」人數統計。 

五、 各縣市保母系統一覽表。 

六、 居家托育管理實施原則。 

七、 建構友善托育環境─保母托育管理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 


